
关于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

别基金份额相互转换业务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5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

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并对基金合同进行相应修改。 

本次修改基金合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该事项经基

金管理人与各基金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银大健康股票 A 009414 

中银大健康股票 C 010321 

中银主题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银主题策略混合 A 163822 

中银主题策略混合 C 015386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医疗保健混合 A 005689 

中银医疗保健混合 C 010159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 A 001476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 C 012181 

中银沪深 3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沪深 300 指数增强 A 004881 

中银沪深 300 指数增强 C 010311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A 001677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C 010812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 A 010965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 C 010962 

 

二、业务规则 

1.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是

指：若投资者持有的某只基金具有多种类别基金份额（各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



的基金代码），且登记在同一登记机构并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投资者可以将

其持有的某一类基金份额转换成同只基金的其他类基金份额。上述基金 A类基

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可以相互转换。 

2.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转出的最低申请基金份额适用该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或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中关于最低转换份额的规定。 

3.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原持有期限不延续计算。转

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时，以申请当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

额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 

5.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时，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

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转换业务。当

转换转入的份额类别因其他原因暂停转换转入、暂停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

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业务亦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基金管理人另有公告的除

外。 

6. 本业务与本公司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业务不产生冲突。 

7.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通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

的本业务，请投资者以相关公告为准。 

8. 自 2025 年 10 月 17 日起，本公司在直销中心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开通本业务。由于各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本业

务的时间及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 

三、费率计算 

1. 本业务的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

份额申购费用的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个基金份额的

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 



2. 转出基金份额赎回费：按转出基金份额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

用。 

3.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份额与转出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的差

额收取补差费。当转出基金份额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时，补差费

为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差额；当转出基金份额申购

费高于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零。 

4. 赎回费按照转出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比例归入转出基金资产，转

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的

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

的误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5.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销售

机构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准。 

6. 本公司可以对养老金客户开展本业务的费率优惠活动，详见本公司发布

的相关公告。 

7.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

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8. 具体计算公式：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 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

则 G＝0； 

H 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率时，则 H=0; 

J 为申购补差费。 

注：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拟转出基

金份额与转入基金份额的销售。 

四、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本业务，具体办理时间遵守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或基金

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中关于开放日及开放时间的相关规定，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敬请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前详细了解业务规则、费率及持有期计算等事

宜，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

调整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五、重要提示  

1. 各基金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详见附件《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中银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修订前后文对照表》、《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修订前后文对照表》、《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

文对照表》、《中银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

照表》、《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

表》、《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

表》，基金管理人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相应修订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同时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本次修订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

管理人已履行了规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修订

后的基金合同自 2025 年 10 月 17 日起生效。本次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产品资料概要将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投资者可登录查阅。 

2. 本公告仅对旗下部分基金开通本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除另有公告

外，上述基金关于本业务的其他登记事宜与上述各基金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

间相互转换业务按相同的原则确认。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阅读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 本公司若暂停办理本业务，将另行发布公告。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附件一：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4、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4、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

相转换。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

规定请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

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

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

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

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

的规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

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

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二： 

中银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

换。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规定请

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

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

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

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

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

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

告，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

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三：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4、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4、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

相转换。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

规定请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

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

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

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

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

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四： 

中银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

换。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规定请

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

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

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

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

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五：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3、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3、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

换。 

八、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规定请

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

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

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

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

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六：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3、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3、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

相转换。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认购或申

购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

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

规定请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

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

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

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

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

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附件七：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合同》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部分 释义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6、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

行为 

42、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照本基金合同和基

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

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份额的行为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

换。 

九、基金份额类别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申购基金

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

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规定请

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

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

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

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

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

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

告，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

与相关机构。 

十一、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决定开办本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

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

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

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章砚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